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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函〔2017〕35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2017年河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与实践申报项目信息核查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我厅《关于做好2017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教高〔2017〕482号）和《关于做好2017年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教研〔2017〕493号）要求，我厅对申报项目进行了形式审核。经核查，个别学校存在项目人员重复申报、项目成员人数超额、漏填项目合作单位、项目代码填写不规范、本科研究生项目研究内容雷同等问题。现将项目信息复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问题

1.人员重复参与申报。按立项文件要求，项目主持人和主要成员限主持或参与1项教改项目（含校内、校际、专科、本科、研究生），个别学校项目申报人员主持或参与多个项目。
2.项目人数超额。立项文件要求项目成员数量（含主持人）限8人，跨单位合作项目成员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可增加3人，最多限5个单位20人。申报时须在立项申请书上注明所有单位名称加盖各单位公章，并在汇总表（含电子版）上写明合作单位。个别学校项目申报人数超额。

3.研究内容雷同。立项文件中详细列出了项目申报指南，并明确要求指南不作为项目申报的具体题目，应根据学校和个人的实际情况确定。个别学校存在本科项目与研究生项目名称与内容类似，研究对象不明确、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类同。

二、工作要求

1.各高校要根据文件要求，在我厅审核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排查。如学校不同层次教改分属不同主管部门，各部门须加强沟通协调，严格审核把关。

2.存在问题的学校，须根据立项文件要求有针对性的进行修改,然后重新进行网上填报并报送纸质材料。但不得新增项目。各高校（含没有问题的学校）均需自查后重新报送一份经主管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的申报汇总表（含电子版）。

3.根据此次学校申报中存在问题的项目数量，我厅将核减该校下批申报指标。经学校核查上报后仍出现问题的，将直接取消项目申报立项资格。

请各校于9月14日当天报送复核材料，逾期不再受理。研究生教改项目修改的材料同时报送至教育厅研究生处，本专科教改项目修改的材料请报送至河南中医药大学B1区S201房间（没有问题的可直接把汇总表EMS寄送至教育厅高教处）。为更好的开展有关工作，请学校联系人加入河南高校教学改革管理QQ工作群183943004，及时关注工作信息。

高教处

联系人：张俊丽、赵万勇

电  话：0371-69691855

邮  箱：hngaojiao@126.com

研究生处

联系人：张华平

电  话：0371-69691782

邮  箱：zhp5325@126.com
附件：1.河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复核汇总表

2.2017年河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初审情况汇总表（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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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河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复核汇总表
学校（盖章）：                          主管校长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推荐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主持人
	主要成员
	申报单位

（含合作单位）
	申报类别
	项目科类
	代码
	层次
	备注

	
	
	
	
	
	
	
	
	
	

	
	
	
	
	
	
	
	
	
	

	
	
	
	
	
	
	
	
	
	

	
	
	
	
	
	
	
	
	
	

	
	
	
	
	
	
	
	
	
	

	
	
	
	
	
	
	
	
	
	


联系人：                  职务：                    手机：                       
1.此表格电子版请用office excel填写上报。

2.主要成员姓名之间请用全角“，”隔开。
3.项目的任何信息修改完善的请在备注栏注名“修改”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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